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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推进，部分乡镇经济发展水平大幅提高，人口吸纳能力显著增强，乡镇政

府所面对的管理与服务需求也急剧扩大。然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却是乡镇管理体制落后所带来的服务能

力不足，被广大基层干部形象地称为“身大衣小”。为此，广东、浙江在2005年①之后陆续拉开了以“强镇扩

权”为核心的乡镇体制改革大幕。以2010年中央编办下发《关于开展经济发达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试点工作

的通知》为标志，强镇扩权开始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试点。事实上，在上世纪80年代我国就启动了以县权下放

为主旨的“简政放权”改革，这场改革由于发端于山东省莱芜市，因而被称为“莱芜经验”。但不久，改革便陷

入了“放权－收权”的怪圈②，部分有钱有权的站所被收回，放权改革半途而废。

“强镇扩权”与“简政放权”颇有些相似之处，二者皆以乡镇扩权、县乡关系重构为要旨，但细究起来，二

者又有显著不同，不可一概而论。区别究竟何在？从“简政放权”向“强镇扩权”的演进体现出怎样的改革逻

辑？未来乡镇体制改革路在何方？本文将尝试对这些问题作出解答。

一、“简政放权”：“撤社建乡”背景下的乡镇扩权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改变了过去集中经营、统一分配的经营管

理方式，动摇了人民公社体制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最终促成了人民公社的解体，进而引发了乡镇政权的重

建。1983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下发了《关于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1985年春全国完成了撤社建乡的

任务。乡镇政府虽然得以重建，却徒有虚名，其核心问题在于乡镇政府机构残缺、功能不强，如基层干部所言

从“简政放权”到“强镇扩权”

李媛媛    王  泽    陈国申

【摘要】 乡镇作为我国的基层政权组织，担负着推动乡村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职责。改革开

放以来，我国进行过多次乡镇体制改革，其中上世纪80年代的“简政放权”与近年的“强镇扩权”都是

涉及县乡关系调整的重大改革。两次改革有同有异，相同点在于都是通过县权下放来对县乡关系进行重

构；差异性则表现在放权背景、方式及归宿等诸多方面。通过对两次改革的比较分析，本文认为乡镇经

济社会发展是乡镇体制改革的原动力，乡镇体制必须与其相适应；重构县乡关系，推进纵向结构扁平化

是未来乡镇改革的出路；要想减少放权改革的“钟摆效应”，必须不断提高放权的制度化水平。 

【关键词】 简政放权；强镇扩权；乡镇改革

【中图分类号】 D6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 01-4527（2013）06-0053-06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城镇化背景下的强镇扩权改革研究”（12CZZ038）。

【作者简介】 李媛媛（1981—），女，山东莱芜人，法学博士，山东农业大学地方政府与乡村治理研

究中心讲师，主要从事地方与基层治理研究；王泽（1990—），女，山东淄博人，山东农业大学地方政府

与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乡村治理研究；陈国申（1973—），男，山东莱芜人，法学博

士，山东农业大学地方政府与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副教授，主要从事地方与基层治理研究，为本文通

讯作者。

对改革开放后两次乡镇改革的比较分析

2013年第 6 期 社会主义研究
SOCIALISM  STUDIES（总第 212 期）

No. 6，2013
Serial  No. 212



54

乡镇政府是“牌子大、任务重、权力小，事难办，有为农民分忧的愿望，而无为农民服务的能力。”③我们调查

的莱芜市杨庄镇在权力下放前的1985年仅有一位镇长、四位副镇长、一位民政助理和一位文教助理，共七人
④，七站八所皆为市政府部门在乡镇的分支机构。乡镇既无独立的财政，也无权统辖镇域内七站八所等职能部

门，在条块分割的体制下，后者只听命于各自所属的市直部门。

为消除条块分割的弊端，健全乡镇机构、完善乡镇职能，莱芜市在全国率先展开了向乡镇放权的试点并

得到了中央的认可与推广。198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关于加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工作的通知》，将

“简政放权，健全和完善乡政府的职能”作为政权建设的目标之一，要求“凡属可以下放的机构和职权，要下

放给乡”，同时“各地要尽快把乡一级财政建立起来”,“已经建立乡财政的地方，要在发展商品经济的基础上

为乡镇多开辟一些财源”。1986年下半年，莱芜市按照中央要求在全国率先开展了县乡综合改革试点，建立了

乡镇财政，并把市直20多个涉农部门的分支机构下放给乡镇政府管理，共分流机关干部和事业单位职工多达

12 ,874人，改革取得了较好的效果⑤。1988年，“莱芜经验”会在莱芜召开，山东省省长姜春云和民政部长崔乃

夫都极力称赞并要求在全省和全国推广“莱芜经验”。

然而，这场以县权下放为核心的县乡机构改革没能持续下去。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央为稳定大

局，推行治理整顿的政策，全国各方面的改革基本停顿下来，县乡体制改革也被迫中断。同时，以“条条放开、

块块搞活”为主要内容的简政放权触及到了一些省市部门的利益，配套措施也迟迟未能出台，部分有钱有权

的站所被收回，只剩下一些无利可图的“包袱”站所归乡镇管辖。这场以“解决条块矛盾”、“健全和完善乡政

府职能”为初衷的改革最终却形成了“甩包袱”结局，“简政放权”改革宣告破产。

二、“强镇扩权”：城镇化背景下的乡镇改革

城镇化是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一个二、三产业在城镇聚集、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的过程。但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国内外政治局势紧张，我国采取了一种特殊的城镇化做法 快速发展工业却抑制城市

人口的增加，其表现是我国城镇化率明显低于同时期二、三产业的就业人口比率。截至1995年底，我国二、三

产业就业率为47.1%，而城镇化率却只有29.04%。⑥1996年是我国城镇化道路的转折点，此后我国城镇化进入了

一个飞速发展期：1996年前我国的年城镇化率基本稳定在1%以下，此后，年城镇化率基本稳定在了1.5%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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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1949-2012年我国城镇化发展曲线图（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13）》）

近年来，城镇化飞速发展的一个结果便是在我国东南沿海地区涌现出一批“富可敌市”的经济强镇，无

论是在工业化程度上，还是在人口吸纳能力上，都不亚于一些中小城市。比如，广东全省共有建制镇1231个，

其中人口超过10万的乡镇共有163个，人口超过20万的有24个，人口超过30万的有10个，另外还有2个人口超

过60万、1个人口超过70万的乡镇。东莞市虎门镇人口多达72万人，⑦其财政收入高达14. 52亿元⑧，已经远远

超过了同时期泰安市最富裕的新泰市的7.31亿元⑨。但在看似风光无限的背后，这些乡镇却面临着“责大，权

小，能弱”的窘境。责任大是指乡镇作为基层政府直接面对居民，担负着推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与为广大居民

直接提供公共服务的重要职责；权力小是指乡镇缺乏独立的管理与执法权，在城建、安全、环保等领域，存在

“看得见的管不着、管得着的看不见”的问题；能力弱是指乡镇缺乏完成任务的资源和手段，特点是在现行分

税制下，大部分财政收入要上缴，可支配的财力并不多，根本无法满足城镇建设和公共服务的需要。这种困境

在一些经济强省尤为严重，严重制约了镇域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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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改变乡镇权责不对等、“衣不适体”的局面，广东、浙江等省份在2005年后陆续开启了以“强镇扩权”

为核心的试点改革。其核心内容是在暂时不触及行政区划层级的情况下，将部分县的经济社会管理权限下放

给乡镇政府，以提高乡镇的管理与服务能力。广东省佛山市高明区在2005年首次尝试赋予乡镇县级管理权，

浙江省迅速跟进，于2006年试水强镇扩权改革，而且改革的速度、广度和深度更甚于广东。随后十七届三中

全会对这种做法予以肯定，指出“依法赋予经济发展快、人口吸纳能力强的小城镇相应行政管理权限，促进大

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形成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互促共进机制。”

随着强镇扩权改革正面效应的释放，2010年后，强镇扩权改革从试点进入推广阶段。推广分为两个层面，

一是广东、浙江的扩权改革开始向一些次强镇推广；二是广东、浙江的扩权经验向全国13个省份推广。2010

年，经中央编委批准，中央编办会同农办、发改委、公安部、民政部、财政部发出《关于开展经济发达镇行政

管理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强镇扩权改革在全国13省范围内展开试点。这就意味着过去只是个别省份

的强镇试点“扩权改革”，如今已经得到中央认可，在全国范围内推广的势头不可逆转。

三、“简政放权”与“强镇扩权”的共同特征：县权下放

从改革开放后各地的乡镇改革实践来看，乡镇改革不仅包括乡镇机构精简和职能转变等乡镇自身层面的

改革，还更涉及县乡间权力关系的重构，因为乡镇权力的大小、财政是否充裕及服务职能的实现程度直接取

决于县乡关系。这也是本文将上世纪80年代“简政放权”与当前“强镇扩权”进行比较分析的原因，二者皆以

县权下放、充实乡镇为特征。归纳来看，“简政放权”与“强镇扩权”都存在三方面的县权下放：

一是下放事权。1986年“简政放权”改革时，莱芜在乡镇的分支机构共有26个，其中将事权下放给乡镇政

府统一管理的，共23个站所，只有法庭、邮电支局和农行营业所维持既有的管理体制。下放乡镇管理的站所分

别是农技站、经管站、兽医站、林业站、水利站、农机站、物资站、煤炭供应站、食品站、文化站、广播站、教育

办、卫生院、计生办、农话站、交管所、工商所、粮管所、供销社、公安派出所、税务所、供电站和信用社。⑩站

所下放改变了过去站所管理权在县里、乡镇事务“看得见的管不着，管得着的看不着”的局面。全国试行“强

镇扩权”的县镇甚多，但下放事权大同小异，此处以浙江绍兴下放事权为例加以说明。绍兴强镇扩权主要是

通过县镇签定委托授权书，下放建设、规划、内外投资立项与审批权，以及环保、安监、劳动、城建、林业检疫

等检查权和部分行政处罚权。过去由县有关部门审批的事项不再请示报告，而由乡镇自行决断；需要上报省、

市有关部门的审批事项，县主管部门收到扩权镇的文件后“见章盖章”，履行上报手续。 11

二是扩大财权。扩大乡镇财权也是“简政放权”的重要内容之一。莱芜28个乡镇（街道）全都建立了财政

所，1986年开始实行“定收定支，超收分成，超支不补，结余留用，一年一定”的财政体制，1988年又调整为

“定收定支，收支挂钩，超收全留，欠收自补”的财政政策，给乡镇更多的经济自主权。“强镇扩权”也有类似

的财政优惠措施。绍兴县规定，以 2006 年各镇地方财政收入为基数，超基数部分各镇享受增值税、企业所

得税地方留成部分全额分成。而从 2006 年下半年起，县财政对 5 个新型城镇镇域内的土地出让净收益，实

行全额返还。 12

三是改革人事权。县权下放中的改革人事权主要是指，改变乡镇机构中县派干部的管理权归属。莱芜

“简政放权”改革中，23个权力下放的站所中有20个站所的人事管理权下放到了乡镇政府，其中包括农技

站、经管站、兽医站、林业站、水利站、农机站、物资站、煤炭供应站、食品站、文化站、广播站、教育办、卫生

院、计生办、农话站、交管所、工商所、粮管所、供销社、税务所等站所，公安派出所、供电站和信用社等3个

站所由于业务特殊，人事权没有下放。 13改革县派干部的人事管理权，也是强镇扩权的重要内容。我们仅以强

镇扩权的跟进者 笔者所在的山东省为例说明强镇扩权中人事权改革的力度。试点乡镇的人事权主要包括

考核权、人事任免否决权和任免权。比如广饶县大王镇的强镇扩权改革就明确了乡镇对于下派干部的人事权：

“县政府和垂直管理部门派驻在大王镇的机构接受大王镇党委、政府统一指导和协调，对其考核实行条块结

合、以镇为主的办法。”上级政府部门向大王镇“任免下派主要负责人，须事先征得镇党委同意；对工作不力的

派驻机构主要负责人，镇党委可向其上级主管部门提出调整建议。” 14荣成市成山镇甚至拥有了对县管干部的

任免权：“原属荣成市委组织部管理权限的中层干部，在不超职数情况下，实行任免报备制。”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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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简政放权”与“强镇扩权”的区别所在：背景、方式及归宿

尽管上世纪80年代的“简政放权”与当前的“强镇扩权”都强调县权下放，以解决乡镇权能不足的问题，

但二者在放权的背景、方式及归宿等方面仍然存在显著的差异。

其一，“简政放权”的背景是撤社建乡，“强镇扩权”的背景是城镇化。概言之，简政放权发生于乡镇政

权重建之时，当时乡镇人口少、财力弱；而强镇扩权则启动于城镇化大幅提速的今天，此时的乡镇人口急骤膨

胀，经济迅猛发展。二者所处的时代背景迥然不同。

其二，虽然简政放权与强镇扩权都属于县权下放的县乡关系再调整，但在放权的方式上，二者区别非常

显著：简政放权的制度化程度较低，而强镇扩权的制度化程度更高。

简政放权的改革依据主要是198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颁布的《关于加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工作的通

知》，据此，莱芜市委、市政府制定了《关于加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工作的实施方案》以及《关于加强农村基

层建设工作有关问题的具体规定》，确立了权力全面下放的方案。随后，市委、市政府又联合下发了《莱芜市

简政放权若干具体问题的解决办法》对前两个文件进行了修正，部分权力开始回收，后来工商、交管、派出所

的回收只是通过领导讲话就完成了。

最初，粤浙两省的强镇扩权也是由县级党委与政府的决定发起。强镇扩权改革最早源于广东佛山市高

明区2005年《中共佛山市高明区委关于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若干意见》、《关于进一步完善属地管理体

制的若干意见》等政策文件,这些文件要求将更多的区级权力下放到镇街一级, 被认为是“强镇扩权”改革的

开端。 16浙江省的强镇扩权最早由绍兴县发起，2006年该县出台了《关于加快钱清等五镇建设发展工作的意

见》，该意见决定授予钱清镇、杨汛桥镇、福全镇、兰亭镇、平水镇等５个镇开发区管理职权， 17将原本属于县

政府管理的30项职权下放至五镇政府，由此拉开了浙江省内强镇扩权改革的序幕。

但不久，强镇扩权改革的规范性文件层次迅速提高。2006年浙江省委、省府通过了《关于全面推进社会

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决定》，该决定提出了扩大中心镇经济社会管理权限的要求。20 07年浙江省政府又下发

了《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中心镇培育工程的若干意见》，决定在全省推进强镇扩权改革，并确立了

“依法下放、能放则放”的放权原则。2010年浙江省政府制定出台《关于开展小城市培育试点的指导意见》，

拟给予龙港、店口等21个中心镇正县级待遇。 18 2 011年广东省颁发政府令《广东省县镇事权改革若干规定

（试行）》对省内强镇扩权改革作出了进一步的规范。

强镇扩权改革的顺利推行，还离不开相关部门、所在地市配套措施的及时跟进。2007年浙江省发改委、

农办和建设厅三家又联合下发了《浙江省中心镇发展规划（2006－2020年）》，指出浙江省中心镇的长期建设

方案，并公布了首批中心镇建设名单和第二批建议名单；省财政厅和省发改委出台《关于省小城市培育试点

专项资金管理若干问题的通知》；2010年浙江发改委、编办、法制办联合出台《浙江省强镇扩权改革指导意

见》。此外，一些实施强镇扩权改革的地市出台了更加具体的强镇扩权改革方案，比如2009年6月温州市委、

市政府出台了《关于推进强镇扩权改革的意见》，11月杭州市委、市政府印发《关于推进中心镇扩权强镇的实

施意见》，这些市政府的决定对当地的强镇扩权作出了更加详细的说明和规范。

强镇扩权在粤浙如火如荼展开的同时，这项改革也得到了中央的认可，党中央和国务院也开始发文支持、

指导强镇扩权改革。2008年十七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

定》、2009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关于深化乡镇机构改革的指

导意见〉的通知》都明确提出，依法赋予经济发展快、人口吸纳能力强的小城镇相应的行政管理权限。2010

年，中央编办会同中央农办、国家发改委、公安部、民政部和财政部发布了《关于开展经济发达镇行政管理体

制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决定在全国正式推广强镇扩权改革。从此，强镇扩权改革由粤浙两省试点开始推

向全国。

相较而言，上世纪80年代的简政放权改革主要是通过一个县级市政府的三个决定来推进的，改革依据的

权威性较低；当前的强镇扩权则更多是由省级政府的决定来推进的，而省政府的决定，在我国法律体系中已

占有一席之地，我们通常称之为“地方规章”。并且，强镇扩权改革还得到了所在省份相关部门的规范性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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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地市政府的支持。更重要的是，这项改革得到了党中央和国务院的认可，并在全国推开。毋庸置疑，强镇扩

权改革的制度化水平远高于简政放权。

第三，两次改革的归宿不同，简政放权的最终结局是陷入“放权－收权”的怪圈，而强镇扩权则构成了我

国行政扁平化改革的重要一环。

虽然简政放权与强镇扩权都是县权下放、充实乡镇，但改革的时代背景与放权方式都决定了二者必然有

不同的归宿。简政放权发生于上世纪80年代，正处于文革结束初期，政社合一体制刚刚瓦解，乡镇正处于积

贫积弱的时期。在这种背景之下，即便县政府将23个站所全部下放给乡镇，乡镇也无力承担庞大的人员支出

与公共服务成本。加之简政放权的决定完全由一个县级政府作出，改革试点的发起者层级太低，相应的规范

性文件的权威性不足，也缺乏相关部门的支持，更无配套措施跟进。简政放权改革初衷虽好，但陷入“放权－

收权”怪圈亦属必然。

强镇扩权无论是其改革背景还是放权方式，都是简政放权所无法比拟的。从改革背景上来看，强镇扩权

发生于我国的城镇化飞速发展期阶段，乡镇人口规模和经济发展水平及财政能力等多个指标都有了长足发

展。这时，乡镇居民对乡镇公共服务的数量和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乡镇也有经济能力提供相应的公共服

务。然而，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乡镇政府却缺乏相应的执法权、可独自支配的财力。因此，强镇扩权改革既符

合基层群众的需要，又具备相应的经济基础。从放权的方式来看，强镇扩权也具有不可逆转性。强镇扩权虽

然也是由县级政府发起，但改革迅速得到了粤浙两省级政府的确认，后来更得到了党中央和国务院的认可。此

外，强镇扩权的配套措施跟进也非常及时，发改委、财政厅、建设厅等单位都出台了相应的规范性文件，改革

的操作性更强。

此外，简政放权与强镇扩权的改革力度也决定了二者不同的走向。简政放权改革的发动主体是县级政府，

权力下放给乡镇之后，县级政府可收可放，县级政府完全占据主动，虽然权力在县乡间有调整，但县乡上下级

关系并无本质变化。而强镇扩权则有本质不同：首先，强镇扩权过程中，乡镇机构获得的是县级管理权，乡镇

具有独自审批、执行的权力；其次，虽然多地都明确表示乡镇的行政级别不变，但党政一把手却享受了副县级

待遇，镇党委书记进入所在县(市)委常委班子，镇长明确为副县长级； 19第三，强镇扩权试点乡镇的建设目标

是打造现代化小城市，这些乡镇未来可能达到与县平起平坐的程度。2010年浙江省政府出台的《关于开展小

城市培育试点的指导意见》就明确指出，给予龙港、店口等21个中心镇正县级待遇，强镇扩权的目标就是将试

点乡镇建设成为现代化小城市。这些改革措施都意味着权力中心的下移以及纵向权力结构的扁平化。

五、从“简政放权”到“强镇扩权”：我国乡镇体制改革的逻辑与路径

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个别地方试点“简政放权”到当前全国多地试点“强镇扩权”，乡镇政权建设已经

走过了近三十年的历程。通过这两次改革异同的比较分析，我们可以大致抽象出我国乡镇体制改革的逻辑，厘

清改革路径：

（一）人口集聚、经济发展是乡镇体制改革的动力所在，乡镇体制必须对这些变化做出积极的回应。

上世纪80年代的“简政放权”是伴随着改革开放后农村经济体制的变革出现的，目的是要加强乡镇政权

建设，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保驾护航。但由于改革半途而废，乡镇政权残缺不全的状况依然如故，未能实现对

乡村社会的有效治理与服务。现如今的“强镇扩权”也是在乡镇经济社会条件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应运而

生的，其目的在于给强镇松绑，满足镇域经济发展和社会管理的需要。由于推行得力，目前这项改革已释放出

积极效应，缓解了试点镇“小马拉大车”的困境，促进了镇域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加快了城镇化的步伐。

两场改革，两种结果，一方面表明经济社会的变化是乡镇体制改革的原动力，没有经济社会领域的变化，乡镇

体制改革的诉求就无从产生；另一方面也说明乡镇政治体制必须与经济社会的发展相适应，否则必然构成对

经济社会发展的滞碍。

（二）重构县乡关系，推进政府层级扁平化是未来乡镇体制改革的出路。

政府层级扁平化主要是指改变我国传统的“中央－省－市－县－乡镇”五级纵向管理体制，减少中间管理

层级，以提高行政效率的管理模式。这种管理模式对于推进政府管理的科学化、民主化具有重要意义，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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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方向之一，也是未来乡镇体制改革的出路。1980年代的“简政放权”虽然以解决

条块矛盾、健全乡镇职能为目的，但改革仅限于对乡镇政权的小修小补，并未从根本上触动县乡之间的支配

性权力关系。而现阶段的“强镇扩权”在建设中是以一个城市的标准来发展乡镇，让乡镇享有部分县级管理

权。这是对既有县乡关系的有力冲击，其实质是权力中心的下移和纵向权力结构的扁平化。这种扁平化的改

革尝试有助于激活基层政府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强化地方治理绩效；有助于消除城乡壁垒、推动城乡经济社

会发展一体化进程；同时也由于权力下放的广泛性与彻底性而更具有稳定性与不可逆性。因此，以削减行政

层级，打造扁平化管理体制为宗旨的扩权改革理应成为今后乡镇体制改革的出路。

（三）为了减少权力下放改革的“钟摆效应”，必须不断提高放权改革的制度化水平。

简政放权与强镇扩权同为县权下放乡镇的改革，但简政放权未及向全国推广，便在其发源地遭遇了灭顶

之灾，有权有利的站所权力被收回，即便有站所管理权留在了乡镇，但更像是甩包袱而非权力下放。对比而

言，强镇扩权改革下放给乡镇的权力范围要大得多，执法权、审批权、人事权、财政权全面下放，显示出不可

逆转之势。虽然两项改革都是由县级政府发起，但强镇扩权迅速得到了省政府的确认，进而获得中央认可，在

全国范围内进行推广。包括县政府决定、省政府令、中央文件及部委规章等在内的一整套立体式制度化规范为

其提供了保障，使得强镇扩权既具有权威性，又具有可行性。如果说仍有不足的话，那就是强镇扩权未来还

需要立法机关进行法律确认，只有权力下放改革最终得到了立法机关的认可，改革成果才会得到最大限度的

保留和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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